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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中
對
於
集
水
區
現
況
，
土
地
開
發
紛
爭
，
地
下
水
超
抽
，
六
年
國
建
水
資
源
計
畫
等
提
出
剖
析
與
看

法
，
值
得
重
視
。

對
水
資
源
的
未
來
發
展
更
提
出
四
點
建
議
.. 

ω
集
水
區
重
勘
與
保
護
區
重
劃

'
ω
水
量
之
轉

用
，
節
用
與
再
用
，

ω
流
域
或
水
質
之
改
善
，
川
川
資
源
保
育
之
研
究
與
教
育。
所
提
建
議
都
可
化
為
方
案
，
如

何
雌
喔
運
籌
，
則
有
賴
相
關
單
位
費
心
考
量
了
。

有
關
水
資
源
現
況
檢
討
二
節
，
作
者
從
水
源
、
水
量
、
水
質

三
方
面
依
序
提
出
問
題
剖
析
並
提
出
建
議

。

其
中
水
源
保
護
部
分
，
作
者
引
用
南
非
實
施
之
現
有
體
制
與
作
法
來
和
國
內
作
比
較
，
可
借
鏡
之
處
仍
多
，
值

得
國
內
學
習
。

此
點
作
者
建
議
@
加
強
自
然
資
源
教
育

。

@
加
強
政
府
間
橫
向
聯
繫

'
激
勵
學
術
與
產
業
界
問

跨
領
域
的
合
作
。

有
關
水
量
問
題
，
作
者
對
國
內
現
有
數
據
提
出
質
疑
，
部
分
重
要
數
據
如
保
護
區
與
非
保
護

區
、
水
庫
區
與
非
水
庫
問
之
年
供
水
量
分
別
為
何
?
也
提
出
美
國
於

一
九
O
九
年
即
設
有
研
究
用
集
水
區
值
得

學
習
，
其
實
國
內
對
森
林
集
水
區
之
試
驗
研
究
也
投
入
相
當
大
之
人
力
物
力
，
以
省
林
試
所
為
例
，
在
全
省
設

有
六
個
分
所
，
從
事
森
林
水
文
、
水
量
水
質
之
研
究
，
也
獲
致
相
當
的
成
果
，
另
有
部
分
大
專
院
校
也
有
專
案

計
畫
從
事
集
水
區
內
土
地
開
發
對
水
區
環
境
衝
擊
影
響
的
研
究
，
政
府
相
關
部
門
也
非
常
重
視
此
類
問
題
，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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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未
來
幾
年
內
將
可
獲
得
初
步
研
究
成
果
，
以
為
政
府
擬
定
集
水
區
開
發
政
策
之
參
考
依
據
。

談
及
水
質
劣
化
，
水
庫
優
養
化
問
題
，
政
府
也
早
已
注
意
並
謀
求
對
策
中
，
如
近
期
水
利
局
擬
辦
理
之
高

屏
溪
整
治
計
畫
即
是

一
例
。

誠
如
文
中
敘
及
，
整
條
河
川
的
整
治
，
水
質
保
育
與
水
污
染
防
治
同
時
進
行
，
並

避
免
讓
污
染
水
直
接
流
人
海
洋
影
響
海
域
生
態
環
境
，
如
此
方
能
達
到
高
水
準
文
化
與
經
濟
發
展
同

一
水
準
的

生
活
指
標
。

有
關
水
資
源
未
來
發
展
問
題
之
檢
討
，
作
者
認
為
河
川
污
染
防
治
及
水
庫
水
質
改
善
是
未
來
水
資
源
運
用

的
主
要
關
鍵
，
此
外
也
指
出
水
資
源
基
本
資
料
不
足
，
及
現
有
數
據
品
質
欠
佳
的
缺
陷
，
男
「
水
資
源
工
作
人

力
現
況
的
不
足
」
及
「
技
術
能
力
有
待
精
進
」
等
也
需
改
善
等
。

並
對
未
來
發
展
提
出
四
點
建
議
，
首
先
談
及

集
水
區
需
全
面
重
勘
與
認
定
，
再
進
而
檢
討
水
源
保
護
區
之
範
園
，
考
量
隨
時
間
而
異
之
主
觀
因
素
的
變
化
，

並
具
有
彈
性
原
則
可
行
，
與
此
同
時
進
行
的
仍
有
集
水
區
管
理
法
制
上
的
革
新
，
保
護
區
分
級
管
制
，
水
源
保

護
與
飲
用
分
離
構
想
等
的
探
討
，
之
外
也
建
議
考
慮
集
水
區
，
內
的
「
遊
憩
容
許
度
」
問
題
，
凡
此
種
種
皆
是
當

前
急
待
克
版
的
要
項
。

對
於
「
水
量
之
轉
用
、
節
用
與
再
用
」
也
建
士

一口
水
利
部
門
設
置
土
壤
及
灌
溉
研
究
所
，

藉
用
最
小
用
水
量
下
的
作
物
產
量
，
節
水
式
灌
溉
技
術
等
方
法
研
究
來
達
成
農
業
用
水
轉
移
為
工
商
服
務
業
或

生
活
用
水
。

此
牽
涉
到
水
之
供
應
、
分
配
與
管
理
問
題
，
也
需
考
量
增
加
水
源
，
減
低
浪
費
，
合
理
用
水
量
，

水
權
管
理
及
水
區
域
水
資
源
規
劃
等
諸
多
技
術
問
題
，
恐
非
單
純
的
水
量
轉
用
、
節
用
與
再
用
可
解
決

。

文
中
談
及
「
流
域
式
的
河
川
經
理
」
方
式
，
即
英
國
泰
時
士
河
經
營
管
理
模
式
值
得
學
習
，
但
必
須
對
管

理
機
構
之
架
構
人
力
配
置
要
有
革
新
突
破
，
行
政
區
管
理
與
自
然
河
川
流
域
經
營
體
系
也
需
通
盤
徹
底
協
調
，

統
一
事
權
，
如
上
方
可
付
諸
實
施
於
台
灣
地
區

。

另
外
主
張
加
強
資
源
保
育
的
研
究
與
教
育

二
節
，
強
調
國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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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有
專
責
專
業
的
自
然
資
源
保
育
研
究
教
育
機
構
負
責
資
料
的
整
理
，
教
育
研
究
以
及
人
員
培
訓
等
工
作
，
有

效
的
水
資
源
通
職
教
育
也
許
是
如
此
起
步
，
最
終
的
目
標
卻
是
讓
全
民
有
關
懷
水
資
源
的
共
識
並
共
同
開
創
乾

淨
美
麗
的
河
川
為
終
極
目
標

。


